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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子部分



员
一、种子法律法规

１涉及种子质量的法律法规有哪些
全国人大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、产品

质量法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、行政处罚法、行

政许可法、民法通则、刑法等。

农业部：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、农作

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、农作物种子

标签管理办法、主要农作物种子范围规定、农

作物种子商品包装规定等。

其他：各省人大制定的种子条例和办法、

各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农民个人自繁、自用、

剩余的常规种子在集贸市场上出售、串换管理

办法、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关于两种主要农

作物的规定、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品

·３·



种审定和品种引进具体规定等。

就种子而言，最主要的依据是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种子法》。

２《种子法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
《种子法》共１１章７８条，对种质资源保
护、品种选育与审定、种子的生产、经营、使

用、种子质量、种子进出口和对外合作、种子

的行政管理以及违法的法律责任做了规定。

（１）关于对种子事业的扶持措施。
（２）关于种质资源保护。
（３）关于维护育种者的合法权益。
（４）关于品种审定制度。《种子法》规定：

“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在推广应用

前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，申请者可以

直接申请省级审定或者国家级审定。”“相邻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

域，经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

业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引种。”《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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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法》还规定：“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

审定通过的，不得发布广告，不得经营推广”。

（５）关于种子生产、经营许可制度。《种
子法》规定：“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的商品

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。”“种子经营实行许可

制度”。《种子法》还分别规定了领取生产、经

营许可证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审核、核发的程

序。为了规范种子生产者、经营者依法进行种

子生产、经营活动，《种子法》对种子生产、

经营行为做了多条具体规定：“商品种子生产

应当执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子检验、检疫

规程”，“商品种子生产者应当建立种子生产档

案”，“种子经营者应当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，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子的简要性状、主

要栽培措施、使用条件的说明与有关咨询服

务，并对种子质量负责”，“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

标签”，“销售进口种子的，应当附有中文标签”，

“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”，“种

子经营者应当建立种子经营档案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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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６）关于保护种子使用者的合法权益。
《种子法》规定：“种子使用者有权按照自己的

意愿购买种子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

预”。在法律责任中还规定：“强迫种子使用者

违背自己的意愿购买、使用种子给使用者造成

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”。

（７）关于种子管理体制和执法主体。根据
中央有关机构改革的精神，种子管理应当实行

政企分开、政事分开。《种子法》规定：“国务

院农业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国农作

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农业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

域内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。”“农业、林

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种子质量的监督。”“农

业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是种子行政执法机关。

种子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

法证件。”《种子法》还规定：“农业、林业行

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和从事种子

生产、经营活动；种子生产经营机构不得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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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从事种子行政管理工作。种子的行政主管部

门与生产经营机构在人员和财务上必须分开。”

同时对行政主管部门在实施监督管理中的收费

及法律责任做出了规定。

３《种子法》如何保护种子使用者的权益
（１）《种子法》把保护种子使用者的利益提
高到了法律的角度，更加具有权威性和力度。

（２）《种子法》设专章保护种子使用者的
权益。

（３）购种自由，禁止非法干预。
（４）因种子质量问题受到损失依法获得
赔偿。

４如何理解《种子法》规定农民购种自由，
不受非法干预的权利

《种子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“种子使用

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种子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不得非法干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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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种子使用者有权选择购买地点，在本

地或者在外地购买；有权选择购买单位即购买

谁的种子；有权选择购买的作物种类和品种；

有权选择购买种子的品牌；有权选择购买的数

量等；有权进行比较、鉴别和挑选。其中剥夺

以上任何一项权力的行为都是侵犯种子使用者

自主购买种子权利的行为。这种侵犯不论侵犯

者的主观目的如何。即便侵犯者自认为，或者

确实是出于对种子使用者的利益考虑，也是侵

犯种子使用者自主购买权的行为。

强迫购买或者变相强迫购买都是违背种子

使用者的意志、侵犯种子使用者自主购买权的

行为，为法律所禁止，必须承担法律责任。

强行强迫购买目前一般比较少见，但是变

相强迫购买的行为还是存在。比如强行以粮换

种，在交售公粮中扣押粮食，或者只收购指定

购买的种子生产的粮食等。在调整种植业结构

中，一些政府部门可能急功心切，疏于引导，

而是强行强迫农民购买指定品种的种子等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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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犯农民自主购买权的行为。

强迫者可以是政府部门、也可以是种子经

营单位，或者政府与种子经营单位联合的行

为，但多以政府为主，因为政府具有强大的行

政权力，当事人必须服从。

强迫的手段不限，但必须是剥夺了当事人

的自主选择权。但是不能够认为当事人存在自

主选择权就不是强迫。比如，当地政府或者村

委会规定，本村农民种植玉米只能种植农大

１０８，如果不种植玉米，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他
品种。表面上当事人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力，实

际上当事人如果种植玉米就得种植农大１０８，
或者当事人只好放弃玉米种植，这也是剥夺了

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力。

５《种子法》和其他法律法规的关系是什么
《种子法》与《产品质量法》和《消费者

权益保护法》等共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

侵犯，但是《种子法》是特别法，其效力优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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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产品质量法》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等普

通法，在《种子法》有规定的，应当遵从《种

子法》的规定。比如第四十一条规定种子质量

问题由出售种子的经营者予以赔偿，经营者赔

偿后再向其他经营者或者生产者追偿。第四十

三条规定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种子质量

的监督。

６种子购买者和种子使用者有何区别
种子使用者与种子购买者有联系，也有区

别。一般情况下种子使用者总是根据自己不同

的需要和目的，自己购买种子，自己使用，这

时种子使用者就是购买者。但有的时候，种子

使用者可能委托他人购买种子，或使用他人购

买的种子。况且，种子购买者也可能是为了再

行销售购买种子。

７种子经营者有何义务
（１）告知和保证种子质量的义务。向种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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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者提供种子的简要性状、主要栽培措施、

使用条件的说明与有关咨询服务，并对种子质

量负责。

（２）加工包装义务。销售的种子应当加
工、分级、包装，种子加工、包装应当符合有

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。但是，不能加工、

包装的除外。农业部《农作物商品种子加工包

装规定》对能否加工、包装的种类有明确的界

定。有性繁殖作物的子粒、果实，包括颖果、

荚果、蒴果、核果等，还有马铃薯微型脱毒种

薯应当加工包装后销售。无性繁殖的器官和组

织，包括根（块根）、茎（块茎、鳞茎、球茎、

根茎）、枝、叶、芽、细胞等；苗和苗木，包括蔬

菜苗、水稻苗、果树苗木、茶树苗木、桑树苗木、

花卉苗木等，可以不经加工、包装进行销售。

（３）真实标签义务。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
标签。农作物种子标签应当标注作物种类、种

子类别、品种名称、产地、种子经营许可证编号、

质量指标、检疫证明编号、净含量、生产年月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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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商名称、生产商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等。标签

标注的内容与包装袋内的实际种子内容应当相

符。具体包装标签规范下面将专节阐述。

（４）建立经营档案义务。种子经营者应当
建立种子经营档案，载明种子来源、加工、贮

藏、运输和质量检测各环节的简要说明及责任

人、销售去向等内容。

一年生农作物种子的经营档案应当保存至

种子销售后两年，多年生农作物种子经营档案

的保存期限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。

（５）合法广告义务。种子广告的内容应当
符合《种子法》和有关广告的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，应当审定的农作物（即主要农作物）品种

未经审定通过的，不得发布广告，广告中主要

性状描述应当与审定公告一致。

（６）先行赔偿的义务。因出售的种子质量
问题给种子使用者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予以赔

偿，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、有关费用和可得利

益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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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种子包装标识

８种子为什么要进行包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三十四条明确

规定，“销售的种子应当加工、分级、包装。”

主要是因为：

第一，同一作物不同品种的种子难以区

分，经营者一开始就应当将不同品种的种子分

开包装。种子纯度是种子的主要指标，种子购

买者购买的不仅是能够播种用的种子，而是具

有某一或某些特定性状的品种，但是同一作物

不同品种的种子在外观上往往很难区别，又不

能够等到播种后长出来再加以区分。

第二，种子包装后，即便于运输，而且在

运输和销售过程中不至于发生混杂，有利于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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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质量的保证。散装种子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

混杂。

第三，种子包装后便于区分一般种子销售

者（中间商和零售商）的责任和最初上包装的

种子经营者的责任。

９散装种子可否销售
散装种子不可以销售。散装种子容易发

生混杂，并且不易保存，对于种子这种具有

生命力的特殊商品来说，质量往往难以有保

障。因此《种子法》要求销售的种子应当包

装，销售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种子的，将被

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

下的罚款。

１０是否所有的种子都需要进行包装
《种子法》强调销售的种子应当加工包装，

但对于确实不能加工、包装的也可以除外。为

防止产生歧义，以及被一些经营者故意利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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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部在《农作物商品种子加工包装规定》中

对哪些种子必须包装，哪些可以不包装做了详

细规定：有性繁殖作物的子粒、果实，包括颖

果、荚果、蒴果、核果等、马铃薯微型脱毒种

薯应当加工、包装后销售。

下列农作物种子可以不经加工、包装进行

销售：

（１）无性繁殖的器官和组织，包括根（块
根）、茎 （块茎、鳞茎、球茎、根茎）、枝、

叶、芽、细胞等。

（２）苗和苗木，包括蔬菜苗、水稻苗、
果树苗木、茶树苗木、桑树苗木、花卉苗木

等。

（３）其他不宜包装的种子。
由此可见，可以不经包装的主要是一些鲜

活的根、茎、苗木等繁殖材料，除此以外都应

当包装。

在购买种子时一定不要因为便宜而购买未

包装的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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